
股东决定

 青岛Ⅹ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人股东ⅩⅩ就任命执行董事等事宜决定如下：

1、股权转让后，股东为XX,，认缴出资  万元，占全部注册资本的100%.

2、任命李凯为公司执行董事，为法定代表人；任命张海为公司监事；聘任李凯为公司经理。

3、同意重新制定公司章程。
股东签字（盖章）：

二O一O年四月二十八日


